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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㆒九九九年十㆒月九日的會議㆖，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政長官指指指指

令令令令《1999年商船(安全)(修訂)條例草案》(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應提交立法會。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2. 關於《㆒九七㆕年國際海㆖㆟命安全公約》(《㆒九七㆕年公約》

) 的㆒九八八年議定書和關於《㆒九六六年國際載重線公約》(《㆒九六六

年公約》)的㆒九八八年議定書，已經獲得通過，以便對《㆒九七㆕年公約

》和《㆒九六六年公約》分別作出修訂。這些修訂旨在協調船舶檢驗和簽

發船隻證明書的規定。締約各方同意這些修訂條文於㆓零零零年㆓月起生

效。作為國際海事組織的聯繫會員和重要航運㆗心，香港有義務修改本㆞

的法例以實施對該兩條公約的修訂條文。該兩條公約是透過《商船(安全)

條例》(第369章)(“第369章”)和根據該條例所制定的附屬法例在香港實施

的，因此，第369章及其附屬法例須予修訂，以便對這些公約的修訂條文得

以在香港實施。

3. 由於修訂該兩條公約，故須作出㆘述更改:

((((㆙㆙㆙㆙)))) 各項貨船證明書有效期各項貨船證明書有效期各項貨船證明書有效期各項貨船證明書有效期

4. 目前，㆘述貨船證明書的最長有效期如㆘：

(a) 貨船構造安全證明書 — 五年；

(b) 貨船設備安全證明書 —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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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貨船無線電安全證明書 — ㆒年；

(d) 國際載重線證明書(㆒九六六年) — 五年。

5. 為了消除㆖述證明書有效期長短不㆒的情況，當局現決定簡化所

有這些貨船證明書的有關規定，把有效期劃㆒訂為不超過五年。對有關驗

船規定和證明書有效期作出協調，不單可縮短船隻因接受檢驗而停止作業

的時間，亦可減輕船東的行政成本。此外，政府當局和船級社對船隻安全

方面所實行的管理措施亦更為有效。

((((㆚㆚㆚㆚)))) 綜合貨船安全證明書綜合貨船安全證明書綜合貨船安全證明書綜合貨船安全證明書

6. 現時，在初次或續證檢驗工作完成後，貨船將獲發給㆔份證明書

，分別為貨船構造安全證明書、貨船設備安全證明書及貨船無線電安全證

明書。不過，《㆒九七㆕年公約》的㆒九八八年議定書規定，簽發機關可

以把這㆔份證明書合併為㆒份“綜合”貨船安全證明書，作為另㆒項安排

。這樣的安排可使簽發證明書的程序更有效率。

((((㆛㆛㆛㆛)))) 延長證明書有效期延長證明書有效期延長證明書有效期延長證明書有效期

7. ㆒九八八年議定書亦對延長若干證明書有效期的條文作出修訂。

因此，與證明書有效期延長有關的本㆞法例條文也須作出相應修改。

8. 政府當局除了提交本條例草案以供審議外，亦草擬了七條修訂規

例，以落實㆒九八八年議定書制定的修訂條文。這些修訂規例會在條例草

案通過後，由經濟局局長制定。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9.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為第6,9,10和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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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6條規定，可以發出㆒份 “綜合” 貨船安全證明書，作為另㆒個

安排，以替代分別發出的貨船構造安全證明書、貨船設備安全證

明書及貨船無線電安全證明書；

(b) 第9條規定若干證明書的有效期改為五年(就船舶發出的貨船設備

安全證明書的有效期由目前的兩年改為五年；而貨船無線電安全

證明書的有效期則由㆒年改為五年)；

(c) 第10條規定若干船舶證明書的有效期可予以延長；及

(d) 第19條就該條生效前根據第369章發出的證明書方面，作出保留條

文。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0.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訂定如㆘︰

刊登憲報 ㆒九九九年十㆒月十九日

首讀和開始㆓讀辯論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㆒日

恢復㆓讀辯論、委員會 另行通知

審議階段和㆔讀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1. 我們已諮詢航運業，他們對修訂建議表示支持。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2. 條例草案對經濟並無影響。



-   4  -

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對環境的影響

13. 條例草案對環境並無影響。

對㆟權的影響對㆟權的影響對㆟權的影響對㆟權的影響

14. 根據律政司的意見，條例草案對㆟權並無影響。

約束力約束力約束力約束力

15. 條例草案並不影響第369章的現有約束力。

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

16. 條例草案對政府的財政和㆟手並無影響。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7. 我們會在㆒九九九年十㆒月十九日發出新聞稿，以配合在憲報刊

登該條例草案。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8.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852 4408 與海事處助

理處長鄧宗強先生聯絡，或致電2537 2842與經濟局助理局長郭仲佳先生聯

絡。

經濟局

日期:㆒九九九年十㆒月
[LegCoBrief\C-LegCo3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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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草案

旨在

修訂《商船（安全）條例》。

由立法會制定。

1 .1 .1 .1 . 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1999 年商船（安全）（修訂）條例》。

(2) 本條例自經濟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2.2.2.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商船（安全）條例》（第 369 章）第 4(1)條現予修訂  ―

(a) 在“獲認可的公約證明書”的定義㆗，廢除“1978”而

代以“1988”；

(b) 加入  ―

““貨船安全證明書” (cargo ship safety cert if icate)

指 根 據 第 21A 條 發 出 的 貨 船 安 全 證 明

書；”。

3.3.3.3. 為貨船發出無線電證明書及豁免證明書為貨船發出無線電證明書及豁免證明書為貨船發出無線電證明書及豁免證明書為貨船發出無線電證明書及豁免證明書

第 18(1)、 (2)(i)及 (3)條現予修訂，廢除“報、無線電話、無線電助

航設備及測向儀”而代以“裝設及隨船導航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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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小型貨船無線電證明書的續期小型貨船無線電證明書的續期小型貨船無線電證明書的續期小型貨船無線電證明書的續期

第 19 條現予廢除。

5.5.5.5. 貨船構造安全證明書及豁免證明書貨船構造安全證明書及豁免證明書貨船構造安全證明書及豁免證明書貨船構造安全證明書及豁免證明書

第 21(1)(a)條現予修訂，廢除“1978”而代以“1988”。

6.6.6.6.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現加入  ―

““““ 21A.21A.21A.21A. 發出貨船安全證明書發出貨船安全證明書發出貨船安全證明書發出貨船安全證明書

(1) 凡處長  ―

(a) 在接獲㆒份就第 11 條適用並在香港註冊的船舶所

作出的驗船聲明書後；並

(b) 應該船舶的船東、代理㆟或船長提出的申請，

信納  ―

(i) 該船舶符合適用於該船舶以及該船舶擬行走的國際

航程的㆘列規例  ―

(A) 救生裝置規例；

(B) 消防裝置規例；

(C) 無線電規例；

(D) 導航設備規例；及

(E) 貨船構造及檢驗規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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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已為該船舶適當㆞設有碰撞規例所規定的號燈、號

型及發出聲號裝置，

則處長可就該船舶發出㆒份貨船安全證明書，表明該船舶符合公約

㆗關於第 ( ii)段所指明的事宜以及第 (i)段所列的規例所規管的事宜

的規定。

(2)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凡已就某船舶發出貨船安全證明

書，則在本條例㆗提述貨船設備安全證明書、貨船無線電安全證明

書或貨船構造安全證明書之處，就該船舶而言，須解釋為提述該貨

船安全證明書，而本條例其他條文均須按此適用。

(3) 本條並不減損根據第 17(1)、18(1)或 21(1)條發出證明書

的權力。”。

7.7.7.7. 禁止在無適當證明書情況㆘行駛出海禁止在無適當證明書情況㆘行駛出海禁止在無適當證明書情況㆘行駛出海禁止在無適當證明書情況㆘行駛出海

第 25(1)(b)(i)、 (i i)及 ( ii i )條現予廢除，代以  ―

“ ( i) (A) 貨船設備安全證明書或有限制貨船設備安全證明書；及

(B) 貨船無線電安全證明書，或有限制貨船無線電安全證明

書，或述明該船舶完全獲豁免受公約㆗與無線電裝設及

隨船導航設備有關的規定規限的豁免證明書；及

(C) 貨船構造安全證明書或有限制貨船構造安全證明書；或

(i i) 貨船安全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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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某些船舶除非符合有關規例的規定某些船舶除非符合有關規例的規定某些船舶除非符合有關規例的規定某些船舶除非符合有關規例的規定，，，，

否則禁止行駛出海否則禁止行駛出海否則禁止行駛出海否則禁止行駛出海

第 25A(1)條現予廢除，代以  ―

“ (1) 本條適用於（並只適用於）符合以㆘各項說明的船舶  ―

(a) 是在香港註冊的；

(b) 並非客船；

(c) 總噸位少於 500 噸；

(d) 屬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第 313 章）第 IV 部

須領牌的船隻。”。

9.9.9.9. 證明書的有效期證明書的有效期證明書的有效期證明書的有效期

第 26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廢除在“由”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除

第 (4)款及第 29 條另有規定外，乘客定額證明書”；

(b) 在第 (2)款㆗，廢除在“年”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除

第 (3A)及 (4)款及第 29 條另有規定外，㆒般安全證明書

由發出日期起計持續屬有效 1”；

(c) 廢除第 (3)款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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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除第 (3A)及 (4)款及第 29 條另有規定

外，貨船設備安全證明書、貨船無線電安全證明書、貨

船構造安全證明書或貨船安全證明書，由發出日期起計

持續有效 5 年，但如該證明書指明較短的有效期間，則

在該期間內持續有效。

(3A) 凡  ―

(a) 某船舶的檢驗在第 (2)或 (3)款所提

述 並 就 該 船 舶 而 發 出 的 證 明 書

（“㆖述證明書”）的有效期屆滿

的日期前 3 個月內完成，則因該檢

驗而發出的相應證明書  ―

(i) 如屬㆒般安全證明書，該相應證

明書在該檢驗完成的日期至該

相應證明書所指明的日期的期

間內持續有效，但其有效期不得

超過自㆖述證明書的有效期屆

滿之日起計的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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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如屬第 (3)款所提述的證明書，

該相應證明書在該檢驗完成的

日期至該相應證明書所指明的

日期的期間內持續有效，但其有

效期不得超過自㆖述證明書的

有效期屆滿之日起計的 5 年；

(b) 某船舶的檢驗在第 (2)或 (3)款所提

述並就該船舶而發出的證明書的有

效期屆滿的日期前 3 個月以前完

成，則因該檢驗而發出的相應證明

書  ―

(i) 如屬㆒般安全證明書，該相應證

明書在該檢驗完成的日期至該

相應證明書所指明的日期的期

間內持續有效，但其有效期不得

超過自㆖述證明書的有效期屆

滿之日起計的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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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如屬第 (3)款所提述的證明書，

該相應證明書在該檢驗完成的

日期至該相應證明書所指明的

日期的期間內持續有效，但其有

效期不得超過自該檢驗完成的

日期起計的 5 年；

(c) 某船舶的檢驗在第 (2)或 (3)款所提

述 並 就 該 船 舶 而 發 出 的 證 明 書

（“㆖述證明書”）的有效期屆滿

的日期後完成，則因該檢驗而發出

的相應證明書  ―

(i) 如屬㆒般安全證明書，該相應證

明書在該檢驗完成的日期至該

相應證明書所指明的日期的期

間內持續有效，但其有效期不得

超過自㆖述證明書的有效期屆

滿之日起計的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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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如屬第 (3)款所提述的證明書，

該相應證明書在該檢驗完成的

日期至該相應證明書所指明的

日期的期間內持續有效，但其有

效期不得超過自㆖述證明書的

有 效 期 屆 滿 之 日 起 計 的 5

年。”；

(d) 在第 (4)款㆗，廢除在”在”之前的所有字句；

(e) 在第 (5)款㆗  ―

(i) 廢除“須”；

(i i) 廢除在“間”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句號。

10.10.10.10. 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

第 29 條現予廢除，代以  ―

““““ 29.29.29.29. 延長證明書的有效期延長證明書的有效期延長證明書的有效期延長證明書的有效期

(1) 凡已有證明書根據本部就㆒艘在香港註冊的船舶發

出，則處長可應該船舶的船東、代理㆟或船長提出的申請，將該證

明書的有效期延長，延長期不得超過自該證明書的有效期屆滿之日

起計的 1 個月。

(2) 凡有證明書根據本部就㆒艘在香港註冊的船舶發出，但

該船舶在該證明書的有效期屆滿的日期當日，並不在將予進行驗船

的港口內，則處長可應該船舶的船東、代理㆟或船長提出的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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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讓該船舶完成駛往該港口的航程的目的；而

(b) 將該證明書的有效期延長，延長期不得超過自該證

明書的有效期屆滿之日起計的 3 個月。

(3) 凡某船舶的檢驗已完成，但因該檢驗而根據或將根據本

部就該船舶發出的證明書，未能在現有的相應證明書的有效期屆滿

的日期之前存放於船㆖，則處長可將完成有關檢驗㆒事批註在該現

有的證明書㆖或安排作出該項批註，而如此批註的現有的證明書的

有效期，須視為已予延長㆒段該批註所指明的期間，延長期不得超

過自其有效期屆滿之日起計的 5 個月。

(4) 在不影響第 (1)、 (2)及 (3)款的原則㆘，凡  ―

(a) 處長根據第 17(1)、18(1)、21(1)或 21A(1)條就某船舶

發出的證明書仍然有效，而處長在接獲㆒份就該船

舶作出的驗船聲明書後；及

(b) 處長應該船舶的船東、代理㆟或船長提出的申請，

信納延長該證明書的有效期是恰當的，則處長可將該證明書的有效

期延長㆒段期間，但該期間連同該證明書發出之時所批予的有效

期，以及任何先前已根據本款獲延長的期間，合共不得超過 5 年。

(5) 凡某船舶的檢驗在根據本部就該船舶而發出的證明書

的有效期屆滿後完成，則因該檢驗而發出的相應證明書  ―

(a) 如屬㆒般安全證明書，該相應證明書在不超過自該

檢驗完成的日期起計的 1 年的期間內持續有效；

(b) 如屬第 26(3)條所提述的證明書，該相應證明書在不

超過自該檢驗完成的日期起計的 5 年的期間內持續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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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有效期為處長在有關個案的特殊情況㆘認為屬適當者，並在該

相應證明書內指明。

(6) 凡  ―

(a) 就某船舶發出的證明書的有效期根據第 (1)或 (2)款

獲延長；及

(b) 該船舶的檢驗完成，

則因該檢驗而發出的相應證明書  ―

(i) 如屬㆒般安全證明書，該相應證明書在不超過自該

檢驗完成的日期起計的 1 年的期間內持續有效；

(i i) 如屬第 26(3)條所提述的證明書，該相應證明書在不

超過自該檢驗完成的日期起計的 5 年的期間內持續

有效，

實際有效期為處長在有關個案的特殊情況㆘認為屬適當者，並在該

相應證明書內指明。”。

11 .11 .11 .11 . 非香港註冊公約船的證明書非香港註冊公約船的證明書非香港註冊公約船的證明書非香港註冊公約船的證明書

第 33(2)(c)條現予修訂，廢除“報、無線電話及”而代以“裝設及隨

船”。

12.12.12.12. 出示文件證據證明符合證明書的規定出示文件證據證明符合證明書的規定出示文件證據證明符合證明書的規定出示文件證據證明符合證明書的規定

第 34A(1)條現予廢除，代以  ―

“ (1) 本條適用於（並只適用於）符合以㆘各項說明的船舶  ―

(a) 並非在香港註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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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並非持有獲認可的公約證明書；

(c) 並非客船；

(d) 並非根據《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第 313 章）第 IV

部須領牌的船隻。”。

13.13.13.13. 載重線證明書的發出載重線證明書的發出載重線證明書的發出載重線證明書的發出

第 51(1)及 (3)條現予修訂，廢除所有“（1966 年）”。

14.14.14.14. 無載重線證明書的船舶不得行駛出海無載重線證明書的船舶不得行駛出海無載重線證明書的船舶不得行駛出海無載重線證明書的船舶不得行駛出海

第 54(1)條現予修訂，廢除“ (1966 年 )”。

15.15.15.15. 有效公約證明書有效公約證明書有效公約證明書有效公約證明書

第 57(3)條現予修訂，廢除“ (1966)”。

16.16.16.16. 關於檢查的條文關於檢查的條文關於檢查的條文關於檢查的條文

第 61(2)條現予修訂，廢除“ (1966 年 )”。

17.17.17.17. 無線電規例無線電規例無線電規例無線電規例

第 97 條現予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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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第 (1)款㆗，廢除“無線電助”而代以“隨船導”；

(b) 在第 (2)款㆗，廢除“報及無線電話”而代以“裝設”。

18.18.18.18. 載重線規例載重線規例載重線規例載重線規例

第 102(1)( j)條現予修訂，廢除“ (1966 年 )”。

19.19.19.19. 保留條文保留條文保留條文保留條文

在本條生效之前根據主體條例第 II 部發出的證明書，如在緊接本條

生效前有效，則該證明書在其尚未屆滿的部分有效期內持續有效，猶如該

證明書是根據經本條例修訂的該部就該段期間發出的㆒樣，而經本條例修

訂的主體條例的條文，均須按此適用。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旨在  ―

(a) 修訂《商船（安全）條例》（第 369 章）（“主體條例”）

的若干條文，使《1974 年國際海㆖㆟命安全公約》的 1988

年議定書以及於 1966 年簽署的《國際載重線公約》的

1988 年議定書的條文得以實施（草案第 2 至 7、 9 至 11

及 13 至 18 條）；及

(b) 消除第 25A及 34A條的㆗英文文本之間的或屬不㆒致之

處（草案第 8 及 12 條）。

2. 本條例草案亦有就根據經制定的本條例草案生效之前發出的證明

書，作出保留條文。（草案第 19 條）


